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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文件 

 

 

 

桂气发〔2008〕269 号 

 
 

转发自治区物价局关于重新规范 

我区防雷检测收费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

 

各市、县气象局，自治区防雷中心： 

现将自治区物价局《关于重新规范我区防雷检测收费及有关

问题的通知》（桂价费〔2008〕424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严格执

行。并就规范我区防雷检测收费问题，作如下要求： 

一、各级气象部门要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，认真做

好新的防雷检测收费政策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。 

二、各市气象局要及时与当地价格主管部门联系，做好新收

费政策的贯彻落实工作。 

三、从 2009 年 1 月 1 日起，各级气象部门要停止执行原有

的防雷检测收费政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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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各级气象部门必须严格执行新的防雷检测收费政策，要

依据《广西防雷装置定期安全检测计量表》和《广西防雷收费项

目服务内容表》的规定提供高质量的防雷技术服务。在未出台新

的减免收费政策前，仍按现有减免程序和规定办理防雷收费减免

事宜。 

五、各级气象部门要加强防雷技术服务能力建设，提高服务

水平，拓展服务范围，并力争在雷击风险评估等方面有新的拓展。 

六、各地在防雷检测收费政策实施过程中有问题或建议的，

请及时与自治区气象局政策法规处联系。 

 

 

 

 

二○○八年十月十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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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规范  防雷检测  收费  通知 

  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办公室     2008 年 10 月 17 日印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对：廖柏林 


